
《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智慧工地做法认定关键点（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出台的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2021年1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发《关于激励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科技创新和创建智慧工地的通知》（京建发〔2021〕27号），列举了6大板块76项智慧工地示范做法，并在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风险分级管控平台增加智慧工地做法填报功能。据统计，截至8月底，全市有545项工程实施了智慧工地做法，占全市4000项在施工程的约14%。经走访企业及深入在施项目调研，发现全市实际实施智慧工地做法填报工作存在着错报、漏报情况，部分项目甚至不报，主要原因：一是部分智慧工地示范做法无认定标准，企业对智慧工地做法理解不一致，出现漏报情形。如“项目安装并使用智慧管理信息系统的”智慧管理做法涵盖“人员、机械、设备、物资、环境、质量安全”等智慧管理子系统，具备几项子系统才符合本项智慧工地做法需要明确。二是部分智慧工地示范做法无认定标准，市区监督机构对虚假填报行为难以定性。27号文规定，智慧工地做法实施情况将纳入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市区监督机构对发现的虚假填报智慧工地做法行为实现一票否决。若智慧工地做法无认定标准，将助长违规填报虚假智慧工地做法之风，同时加大查处的难度。
二、文件的主要内容
对《关于激励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科技创新和创建智慧工地的通知》（京建发〔2021〕27号）列举的76项智慧工地示范做法逐一制定认定关键点。智慧工地做法认定关键点聚焦量化评价，无法量化评价的采取定性评价方式规定其应执行的政策文件或技术标准。认定关键点采用工具书样式，方便各单位操作使用。
三、制定的过程
一是前期调研。我委组织行业协会、施工单位召开两次专题调研会，对27号文的智慧工地做法逐一研讨。协会及施工单位专家结合本市及本单位发展实际，提出具有建设性建议100余条。
二是起草文件。成立由监督总站牵头的起草工作组，主管委领导多次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经过近半年的深入调研，反复沟通协调，形成文件初稿。
三是征求意见。我委就文件初稿多次征求各区住建委及相关施工单位，共收集意见和建议近百条，相关意见和建议经研究后已充分采纳。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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